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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16 世紀德國鐘錶師 Peter Henlein 製作全世界第一隻懷錶以來，人類一直穿戴著功能性物

件。穿戴式技術(wearable technology)是最新的科技趨勢，也是最古老的技術之一。穿戴式技術

的產品，目前包括有多功能手錶、計步器、心率監視器及 GPS 追蹤裝置，專家估計在五年內，

可能有 420 億美元的價值，很可能徹底改變行銷、零售、健身和藥品業。 

一、什麼是穿戴式技術？ 

穿戴式技術包括的創新技術，如穿戴式的電腦或裝置、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及虛擬

實境（virtual reality, VR）。現有的穿戴式技術市場是以少數的裝置為主，如智慧型眼鏡、手

錶和運動手環，其中許多是透過應用程式(app)與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互動，追蹤使用者的

睡眠、健康及運動傾向，即所謂的「量化生活(quantified life)」。這個領域，預計在今(2014)

年就會產生約有 30 億美元的大眾利基。 

二、初期的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穿戴式技術的競爭日趨激烈，在美國正在進行的第一件專利訴訟是，愛迪達(Adidas)對美國功

能性品牌 Under Armour 的穿戴式技術應用程式 MapMyFitnesss app 提出專利侵權訴訟;同時，例

如 Google 之科技公司，正在收購並發展其專利庫，僅僅在 2013 年，Google 就獲得了 2,000 件

美國專利，幾乎是前幾年所有專利的一倍之多。 

穿戴式技術行業雖然正處於起步的階段，但會產生一些智慧財產權（IP）方面的挑戰。然而，

穿戴式技術的發展似乎是反映了行動電話和半導體行業的創新模式。若是如此，那些已被核

准專利的廣泛性和品質可能會引發關注。劣質專利的有效性問題在美國已引起激烈的辯論，

並考慮改革專利的品質。 

相反的，穿戴式技術領域的產業標準會受近期各國和國際發展的影響，例如，美國和歐洲在

標準必要專利和 FRAND 授權金協議的發展。如果有更多的國家跟著德國和紐西蘭的腳步，

質疑軟體的可專利性，穿戴式技術的發展也可能會出現困難。 

同樣的，有關在該領域商標的運作也會出現挑戰性的問題，特別是關於如何在不同的司法管

轄區內處理商標競爭、在虛擬環境中管理品牌及在不斷擴大的網域名稱制度中的商標執法問

題。 

三、在設計上，以功能取代外觀 

從科技與時尚產業之間的互動越來越頻繁，可清楚看出穿戴式技術在設計上將以功能取代外

觀。例如，蘋果公司從聖羅蘭(YSL)和 Burberry 聘請資深的時尚主管。但是現有的國際智財權

對服裝和鞋類的 3D 設計保護存在著差異與不確定性，會影響到這些新的發展。對於未註冊的

設計和虛擬設計的保護不明確，也可能會影響到此一領域的創新。 



下一波進入到市場的穿戴式技術將包含擴增實境(AR)或虛擬實境技術(VR)的設備。這兩種技

術都與電腦環境有關，擴增實境是將虛擬加在真實世界（如 Google Glass）；而在虛擬實境中，

使用者則埋首於該環境中（如虛擬實境耳機，Oculus Rift）。 

在客戶服務或物流方面， 擴增實境設備可以協助提高效率、安全性和生產率，並供醫生於諮

商或手術時使用。早期的虛擬實境設備是專用於遊戲環境，但假以時日，這些技術可能讓大

家跨洲聊天或供專家與遠端設備互動，進行遠端手術、拆除炸彈或探索人跡罕至的地區。 

無論是擴增實境或虛擬實境都提供消費者以全新的方式體驗內容:虛擬參加現場活動，例如體

育賽事、音樂會或大學講座。穿著 AR 設備看任何電視節目，可以在裝置上讀一本書或電子

書等。 

然而，與創意內容進行互動的新方式都可能嚴重影響著作權制度。因為可以錄製或直播任何

電影或節目，散播相關內容的著作權幾乎無法監控。虛擬侵權仍將是難以追蹤，也更加難以

取得侵權的證據。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錄製任何事情，合理使用或公平交易的概念也會

成為棘手的問題。 

為這些設備開發新的互動模式，會提高智財權問題。手勢是我們使用的重要技術（例如，捏

和刷卡）之一，但已經有手勢的專利和商標申請案出現。可以想像，在嶄新形態的創造性內

容裏，將會是一個利潤豐厚的行業，或許編舞也可能即將致富。 

四、數據的所有權歸屬 

由於可穿戴式技術領域的發展，讓科技公司獲得越來越多有關於我們的資訊，誰能擁有這個

最新形式的無形資產，會是有趣的議題。一份歐盟的報告中稱這些為「生命數據」，並形容

它同時包含了我們的個人識別資訊，以及我們上傳到線上服務系統中有關於自己的資訊。在

數字環境中，科技公司交換免費使用的服務，幾乎無所限制地使用我們的數據。  

這些生命數據的所有權的不確定性，會造成許多的後遺症。如果我們的設備被盜，我們是否

仍然可以擺動腳就打開車庫門？如果不能，那是為什麼，要如何處理？這會牽涉到各種設備

的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以及如何尋求並獲得允許使用數據和訊息的權限。 

人們已經開始探討使用或穿戴技術的法律後果。未來從可穿戴式設備上傳資訊是否可作為合

約、協議、遺囑，以及犯罪活動的證據？誰能允許使用這些上傳的資訊作為證據?是產生這些

資訊的人，亦或是從中獲得經濟利益的科技公司？ 

某些個人的「生命數據」可能比別人的「生命數據」具有較大的經濟價值。對於我們生活中

的數據，我們是否都擁有某種形式的著作權，如果是的話，要何時主張？這一點特別重要，

是因為透過世界各地人與人之間（及人與機器之間）的即時複合性合作，會使可穿戴式技術

的數字技術，「大為擴張合作的概念」。瞭解如何量化這些數據，在訂定其經濟價值時，至

關重要。 



五、未來發展  

很顯然的是，這些穿戴式技術可以為企業創造價值指數，但是它們為什麼及如何對大部分消

費者有價值，此刻也不是那麼清楚。其他問題包括：有限的電池壽命、皮膚過敏、數據的安

全性和厭倦微創技術等。一個虛擬實境的先驅曾描述說，技術公司利用我們生活中的事件，

卻向我們銷售他們的產品，讓人覺得怪異。 

因為有這些顧慮，使得穿戴式技術行業的未來發展是一片空白。該行業的緩慢成長可以很容

易解釋為：因為消費者可能尚未準備好接受穿戴式技術的全部功能。蘋果公司早在推出 iPad

之前，就致力於開發「多點觸控」技術，但直到消費者理解它的技術是有價值之後才公布。

或許我們要接受追蹤、擴增和學習設備之後，這些設備才能夠真正幫助我們，否則我們會對

這些新設備失去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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